[bookmark: _GoBack]采购需求第二包：
项目名称：交通枢纽旅游广告投放服务项目（第二包）
项目编号：江西星达-YC2026-010-2
预算金额：第二包：50万元人民币
最高限价：第二包：50万元人民币
（一）项目技术要求
1.投放媒体站点：宜春站外通道交通枢纽转换区域（出站口铁门外转换大厅区域/地下下客区域）。
2.媒体形式：平面广告灯箱≥12 块。
3.媒体位置：地下出站口区域/地下下客区域。
4.媒体尺寸：总面积≥60㎡。
5.媒体材质：灯箱布为UV 刀刮布。
6.上刊次数：6次（含首次。配合甲方主办需求的要求，提供其他换刊服务，投标人负责上刊制作费用）。
7.投放时长：不少于6 个月（自最后一块广告上刊之日起算）。
8.灯箱亮灯时间：不少于12 小时（8：30-22：00）。
9.其他要求
9.1为保证项目正常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投放效果，投标人需提供本次项目所投媒体的区域能力承诺函或所投媒体资源的有效广告代理授权书资质证明文件。
9.2服务过程中因不可抗力致使服务暂停的，实际中断服务的期间不计算在原定服务期内，项目整体服务期限按实际中断时长同步顺延。
注：本项目费用含广告设计制作、审批、广告发布、广告换刊、广告维护等所有费用。

以上所有项目技术要求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必须全部响应或正偏离，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二）项目商务要求
1.服务期：以广告上刊到位之日起算不少于6 个月。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投放时间：合同签订且经过采购人确认广告内容后保证 7 日内完成广告上刊投放，如采购方有另行安排，根据采购方实际要求完成广告上刊投放。
4.付款方式：
4.1 签订合同后，中标人提供阶段性工作报告，采购人验收合格并收到中标人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40%；
4.2 项目全部执行完成后，中标人提供全部项目结案报告及项目佐证材料，经采购人验收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60%。
注：支付尾款前，中标人应按采购文件要求递交完整的结案报告和相关成果资料。经采购人认定合格并签字盖章后，再办理尾款结算手续。
5.广告要求
(1）投标人提供的服务须包设计、包制作、包安装、包材料、包质量、包发布、包售后。
（2）投标人提供设计及实施方案，所有宣传媒体形式的内容、效果、精度应符合采购人的实际要求，广告投放前须经采购人确认。投标人必须先确认、后制作，未经采购人确认，采购人不予认可及付款，所有损失由投标人全部承担。
（3）投标人提供的广告产品应是全新的和未使用过的，符合国家有关制造标准、行业标准和节能、环保要求。
（4）投标人须保证有足够实力来完成采购人广告宣传要求，按采购人要求的服务时限，及时有效地制作并全部安装、投放到位。
（5）广告发布后，投标人应及时将所有资料（包括广告发布方案、广告发布总结、设计资料等）收集、整理、汇总给采购人。
（6）安排专人定期向采购人汇报项目进展情况，并提供投放情况报表和投放分析报告。
（7）投标人应做好广告画面的清洁、维护和保养工作，保证广告画面的干净、整洁、清晰、完整，没有破损，没有污渍或杂物遮挡广告画面。
（8）投标人要制定广告点例行检查制度，保证所有广告灯箱每月检查及将检查、保养、维护情况向采购人通报并提供媒体监测报告，主要检查内容包括框架结构、画面完整、灯箱及画面清洁、照明状况、亮灯时间等，发现损坏的广告灯箱在5 个工作日内要按原样修复。采购人可以参与投标人的检查工作，也可以自行对灯箱广告的维护保养情况进行检查。
6.项目验收
（1）在合同执行过程中，采购人根据工作进展及时对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进行检验。各项工作和服务的程度及质量不能低于合同方案的承诺，以合同方案项目技术、商务要求为基础，以最终确定的内容为标准，包括每一项目技术要求及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实施方案及效果均以采购人认可及满意为准。
（2）在活动结束后，成交供应商提供项目工作总结及相应证明材料，通知采购人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验收，采购人在接到验收材料及通知后组织对成交供应商履约的验收，签署验收意见。
（3）验收小组：采购人、成交供应商共同参与。
（4）验收标准：经确认的活动方案、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合同和采购人要求作为验收标准。成交供应商须协助采购人及时完成项目验收工作。
（5）如验收达不到相关规定要求的，成交供应商须赔偿对采购人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
7.其他
投标人应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该系统及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和设计权的起诉。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或赔偿要求，成交单位必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一切损失、费用和法律责任。

以上所有项目商务要求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必须全部响应或正偏离，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